拍卖公告

伊宁市城市管理局委托新疆錾成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伊宁市南岸污水处理厂存量资产盘活项目的经营权，详情如下：
1、 拍卖标的：
伊宁市南岸污水处理厂存量资产盘活项目经营权，经营权期限：30年，起拍价：18372.02万元。
2、 资质要求：
[bookmark: _GoBack]1.竞买人经办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独立法人企业。2.企业注册资金不得低于叁仟万元。3.竞买人不得为人民法院列入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中国网站列入的失信行为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列入的违法失信企业。4.竞买人须携带相关资料进行现场勘验并签署现场踏勘确认函进行资质审核，否则无权参与竞买。5.本次拍卖会不接受联合体形式的报名。
三、注意事项：
1.伊宁市南岸污水处理厂存量资产盘活项目为政府城镇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存量资产的经营权转让，拟采用有偿经营的模式运作，通过公开拍卖方式选定有偿经营者，并与之签署《经营权协议》。
2.买受人在有偿经营期限内对城镇污水处理存量设施进行运营、维护，通过污水处理服务费及财政拨付的运营补贴收入等收回投资并获取合理利润。委托人在本项目有偿经营期内对买受人进行履约监管，负责经营期满项目资产移交等工作。
3.本项目有偿经营期限为 30 年，经营期内买受人全权负责伊宁市南岸污水处理厂日常运维、出水环保达标管控、厂区小型设备更新改造、全域污水稳定收集处置， 自行承担全部运营、药剂、人工、设备检修等成本；经营期限届满后，买受人须将伊宁市南岸污水处理厂全套运维资料、管网及厂区设施使用权、完整污水处理经营相关权益无偿、无任何抵押、查封、债务等权利负担，完整移交委托人或伊宁市人民政府指定机构。
4.竞买人请亲临伊宁市南岸污水处理厂存量资产盘活项目现场，实地看样，慎重决定竞买行为。   
5.标的拍卖时的起拍价、成交价均不包含经营过程中应交纳或补交的明确的或不明确的费用。
6.拍卖成交后的3个工作日内，买受人付清全部价款及佣金（佣金为拍卖成交总价的0.5%，从买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中扣除），方可办理拍卖标的的交接手续。
7.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8.其他情况要求详见《经营权协议》《项目实施方案》等资料。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资质证件及踏勘确认函并交付竞买保证金5000000元（大写：伍佰万元整），于2026年7月15日12时前咨询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不成交不计息退款（公司名称：新疆錾成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行，账号：3006 0220 0920 0228 902）。
现场预展时间、地点：即日起原地展示
拍卖时间：2026年7月15日（上午12:00）
拍卖地点：伊宁市开发区广东路中原国际B座四楼伊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一厅）
联系电话：0999-8193898  18194902819
联 系 人：刘女士   
